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9 年度典型电子
商务服务企业统计调查工作的通知

攀办发〔2019〕2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

务主管部门：

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快速发展，新主体、新业态、新

模式不断涌现，以创新、融合为主要特征的市场发展新动能

加速形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在各地商务主管

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电子商务统计工作得到长足发展，

统计指标体系逐步建立，系统化、机制化和规范化的统计工

作机制正在形成并不断完善，对于电子商务管理工作的支撑

性作用日益彰显，但也还存在企业样本数量较少，数据报送

不及时，部分地方重视程度不够等问题。为做好 2019 年典

型电子商务服务企业统计调查工作（以下简称典调），现将

有关工作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执行统计制度，强化企业联系机制

典调工作依据国家统计局备案批准的《商贸服务典型企

业统计调查制度》（见附件 1 和附件 2），主要包括年度调

查和月度调查。各单位要做好《统计法》的宣贯工作，明确

企业报送数据的法律义务，确保数据报送及时、真实、可靠。

同时，要积极做好面向企业的解释工作，明确政府对企业报

送数据的保密义务和使用范围，打消企业顾虑。此外，各地



要加强与相关企业的沟通与交流，用好培训等工作抓手，积

极为企业提供服务，排忧解难，全方位、多角度地调动企业

参与统计工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二、优化样本结构，突出行业特点

典调工作对象以交易服务企业为主，兼顾支撑和衍生服

务企业。各地要优化样本结构，在完善典调企业名录的基础

上，扩展重点企业样本数量，尤其是服务类电商企业样本数

量，并于 3 月 31 日前通过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的“电

子商务信息管理分析应用”（登陆方法见附件 3）完成典调

企业名录调整工作。

（一）突出工作重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市场集中度高，

各地要将规模大、综合性强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纳入调查范

围，重点增加服务类电商（餐饮、旅游、住宿、居民生活、

文化娱乐等）、线上线下融合等领域的企业。国家级电子商

务示范企业应全部参与统计，鼓励省市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

参与，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二）提高样本质量。各地要保持样本的整体延续性，

原则上 2018 年样本企业应继续报送数据，保证 2019 年各地

样本企业总数只增不减。在确保重点企业参与年度和月度统

计的基础上，有条件的地方应扩大年度调查范围，确保样本

企业能够真实反映本地区电子商务的行业发展水平。同时，

保持样本的有效性，及时剔除关停、倒闭和不符合报送要求

的企业，并增补同类型企业。



（三）突出地区特色。各地要注意结合本地区电子商务

发展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突出特点，精心挑选既能反映

本地区电子商务整体情况，同时也能反映本地区电子商务发

展特色的企业。

三、保证数据质量，确保报送时效

各地要加强对企业的培训指导，确保统计人员准确理解

指标含义，熟练掌握系统操作，按规定及时准确填报各项数

据（操作说明和指标解释可在“电子商务信息管理分析应用”

通知页下载）。同时，严把数据质量关，切实加强对企业报

送数据的审核力度，运用历史数据比对、逻辑关系审核等多

种方法，逐项检查企业报表，确保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准确

性及完整性。

（一）年报工作。企业年度数据报送工作于次年 3 月 31

日结束（上市公司数据应于 4 月 20 日前补齐），各地应于 4

月 15 日前完成报表初审。商务部将对各地报表进行复审，

对不符合规定的报表，将要求地方商务主管部门重新组织填

报并审核。各地要在典型企业数据基础上，结合统计、市场

监管、税务等部门数据，测算形成本地区电子商务行业年度

统计报表，于 5 月 15 日前报送商务部。

（二）月报工作。为提高月度数据报送审核效率，月报

采取企业直报与商务部审核的简化工作流程，地方商务主管

部门可查询本地区通过审核的企业数据。各地要督促月报样

本企业于每月 10 日前完成上月数据报送（如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至节后首个工作日）。



四、深化纵向协同，强化数据应用

（一）年度报告工作。各地要切实抓好统计成果应用，

继续做好本地区年度电子商务行业发展报告撰写工作，总结

本地区电子商务发展情况和特点，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有

针对性、可操作的政策建议，并于 6 月 30 前报送商务部。

同时，通过政府网站、移动客户端、新闻媒体等多种渠道，

加强电子商务统计信息发布，引导行业健康发展。

（二）部省共建共享。2019 年，商务部将在全国范围深

入推进电商大数据部省共建共享工作。每季度通过“电子商

务信息管理分析应用”向各地方共享网络零售主要数据、统

计监测工作相关标准、市场运行分析报告等，辅助各地建立

统计监测分析体系，提高数据资源建设和应用能力。

上述工作中如遇问题，请及时与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

化司联系。

联系人：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 程虎

010-65197464

电子商务中心（技术支持）张雪珂

4008008866-667

商务部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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